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我们”或“普华永道”)接受中

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贵公司”)的委托，审计了贵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和财

务报表附注 (以下简称“中际旭创财务报表”)。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

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并分别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和 2020 年 4 月 22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

普华永道中天(2019)第 10093 号和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20)第 10093 号的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此外，我们接受贵公司的委托，审计了苏州工业园区建胜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标的公司”、“建胜产业园”)的财务报表，包括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9 年度及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9 个月期间的利润

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以下简称“建胜产业园财务报

表”)。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并于 2020 年 11 月

4 日出具了报告号为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0)第 3197 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中际旭创财务报表和建胜产业园财务报螾਱‰‰‱‴茂⸱‵㔰⸹㤠呭ഊ嬼〵ㄵ㹝⁔䨍ਮ〶㜴㔵㐱䐠㌵㐮〷‵〰⸴㜠呭ഊ嬨⠩崠告ഊ䕔†⽐‼㰯编⸱‵㔰⸹㤠呭ഊ嬼〵ㄵ㹝⁔䨍ਮ〶㰳䔹㠰ㅃ㌲㥅〴㠰ㄾㄱ㐹㐮㔍台䕍䌠 倠㰼⼱㐱䐮ㄠ㔵〮㤹⁔洍含㰰㔱㔾崠告ഊ⸰而ㄸ㐱〵ㅃ㸱ㄼㄹ㌹㈷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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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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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被评估企业整体未来的现金流与其核心资产未来现金流是一致的，在资产基础法

评估中对现有核心资产-对外出租的房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评估作价时，已经采用收

益法进行测算，该测算方法即通过现金流折现的方式体现了资产的价值，其实质与收

益法相同，因此不再赘述收益法的过程。 

本次募集资金收购建胜产业园的目的是利用其已建房屋、建筑物及未开发土地建

设苏州旭创业务总部、光模块研发中心和苏州生产基地，并非通过建胜产业园的现有

业务满足盈利需求，因此资产基础法作为最终评估方法更具备合理性。  

综上所述，本次资产基础法结果可以合理反映标的公司的市场价值，本次评估结

果具有合理性和审慎性。 

(5)、对比建胜产业园的资产负债表各科目情况，说明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及合理

性，评估结果是否与建胜产业园所有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或周边房地产价格存在较大差

异 

（一）对比建胜产业园的资产负债表各科目情况，说明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及合

理性 

建胜产业园的评估方法采用资产基础法，具体是指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

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估值求得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方法，每类资产的评估方法

均可以采用成本法、收益法、假设开发法三种不同方法，具体资产、负债科目评估方

法如下： 

1、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包括银行存款。对人民币银行存款，以核实后账面值为评估值。 

2、应收款项 

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在对应收款项核实无误的基础

上，根据每笔款项在扣除评估风险损失后，按预计可能收回的数额确定评估值。 

3、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系待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本次对其他流动资产按照核实后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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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值评估。 

4、投资性房地产-房屋建筑物及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的相关规定，应当根据评估对象的特点、

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市场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等

方法的适用性选择恰当的评估方法，若对象适宜采用多种估价方法进行评估的，应同

时采用多种估价方法进行评估。同时，有条件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的，应以市场法作

为主要的评估方法。 

委估房地产为研发楼，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收益法具体如下： 

收益法评估房地产，是运用适当的折现率，将预期的评估对象房地产未来各期的

正常年收益折算到评估基准日上的现值，求之和得出评估对象房地产价格的一种评估

方法。 

所谓收益现值，是指委估房地产在未来特定时期内的预期收益按适当的折现率折

算成当前价值（简称折现）的总金额。 

收益法的基本原理是资产的购买者为购买资产而愿意支付的货币量不会超过该项

资产未来所能带来的期望收益的现值。 

收益法的计算公式： 

P＝未来收益期内各期收益的现值之和 

＝  

其中：P—评估结果（折现值） 

r—所选取的折现率 

n—收益年期 

Fi—未来收益期的预期年收益额 

建设用地剩余经济寿命长于建筑物使用权剩余期限，收益价值应为按收益期计算

的价值与建筑物在收益期结束时的价值折现到评估基准日后相加。 

5、投资性房地产-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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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估目的和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情况，以及收集资料分析，委估对象属于

工业用地，由于苏州政府为了土地资源紧凑集约利用发展的需求，出台了《苏州工业

园区优化产业项目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规定》（苏园管规字〔2017〕4 号）简称“若干

规定”，目前苏州园区新挂牌出让成交的工业用地，有以下特点和要求：1、（产业准

入） 园区产业项目供地前需进行前置筛选程序，由招商服务部门拟定筛选方案，方案

应明确项目名称、意向单位、产业发展方向、投资强度、产出效益、用地需求，供地

时序等要素，并确定《苏州工业园区产业发展协议》（以下简称《产业发展协议》）

中产业准入条件等相关内容，在报经园区招商工作领导小组决策后，交由国土环保局

具体组织实施土地供应工作。对于新出让用地的产业发展方向、投资强度、产出效益、

用地需求，供地时序等要素有更为具体的要求和规定；2、（差别化用地保障） 园区产

业用地供应以提升节地水平和产出效益为目标，重点保障税源项目用地，具体包括战

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领域。对列入国家和省《禁止用地项目

目录》及产业政策禁止投资的产业项目不予供地；对初创类科技项目适用现有研发载

体或标准厂房的不单独供地，引导该类项目优先利用存量房产资源。 

苏州工业园区土地供给受到产业限制、税收保障等多方面的限制，一级市场案例

未反映公开市场条件下的真实价格。另外，二级市场多为股权转让，其中土地使用权

价值难以掌握。通过土地二级市场的调查，二级市场挂牌信息，例如规划容积率，规

划限制条件，原始出让合同无法准确掌握，无法与委估对象进行比较。 

综上所述，苏州工业园区工业土地使用权，不适用于市场比较法评估。 

由于本次评估人员无法取得委估对象所处地区的基准地价修正体系，故本次评估

不适用于基准地价修正法。 

本次采用假设开发法、收益法对土地使用权价值进行评估。 

假设开发法 

假设开发法的本质和收益法相同，是以房地产的未来收益（具体为开发完成后的

价值减去后续开发建设的必要支出和应得利润后的余额）为导向来求取房地产的价值。

假设开发法是一种科学、实用的评估方法，在房地产开发项目评估实务中运用得较为

普遍，确定其楼盘不含税总收入后，扣除相关的不含税建设续建成本、相关费用及部

分利润、所得税后，确定评估值。即： 

评估值＝不含税收入总价－不含税续建成本（含续建利息）－相关费用－部分利

润－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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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法 

本次采用收益法中的土地剩余技术：土地和建筑物共同产生收益，而如果能采用

收益法以外的方法求得其中建筑物价值时，则可利用收益法公式求得归因于建筑物的

净收益，然后从土地和建筑物共同产生的净收益中减去建筑物的净收益，分离出归因

于土地的净收益，即土地年净收益＝房地产年纯收益－建筑物年纯收益，再利用土地

资本化率或土地报酬率进行资本化，求出土地的价值。其中二期未开发土地相关参数

是根据企业提供的情况说明所确定 

采用收益法求取土地使用权价格的公式如下： 

VL=(AO-VB×RB)/RL 

式中 AO 指土地与地上建筑物共同产生的净收益（元，元/m2）；VL 指土地价值

（元，元/m2）；VB 指建筑物价值（元，元/m2）；RB 指建筑物资本化率；RL 指土地

资本化率。 

6、设备类资产 

根据评估人员对企业设备资产进行了解后，由于目前国内二手设备交易市场尚处

于发展阶段，部分老旧电子设备如电脑等尚有相对活跃的二手交易市场，可以采用市

场法评估途径，故本次采用二手交易市场的价格进行评估；而与本次委估其他设备类

似的设备市场交易并不活跃，难以获取可比的设备资产交易案例，故不适合采用市场

法评估。委估企业难以单独量化各委估设备的独立获利能力，难以采用收益法评估。

企业设备资产资料较为完整，市场价格信息渠道较为丰富，各类贬值因素能较为可靠

的计量，具备采用成本法评估的条件。 

结合本次评估目的、经济行为以及价值类型，本次对设备资产采用成本法评估。 

成本法评估计算公式为： 

评估值＝重置全价－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7、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由于委估对象无法提供自用及出租地上房屋建筑物对应的具体土地使用面积，且

所对应的地上房屋建筑物已在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科目中核算，故委估对象纳入固

定资产—房屋建筑物中采用房地合一的方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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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负债 

主要包括流动负债。在清查核实的基础上，以各项负债在评估目的经济行为实施

后被评估单位实际需要承担的债务人和负债金额确定评估值。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建胜产业园的资产负债表各科目中，存在评估增减值的

科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帐面价值 

（万元） 

评估价值 

（万元） 

增减值 

（万元） 

增值率 

（%） 

1 流动资产 254.67 254.67 0.00 0.00 

2 非流动资产 13,960.86 39,505.43 25,544.57 182.97 

2.1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13,837.22 39,126.46 25,289.24 182.76 

2.2 固定资产净额 114.80 378.97 264.18 230.13 

2.3 无形资产净额 8.85 0.00 -8.85 -100.00 

3 资产总计 14,215.53 39,760.10 25,544.57 179.69 

4 流动负债 1,667.71 1,667.71 0.00 0.00 

5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0.00 

6 负债总计 1,667.71 1,667.71 0.00 0.00 

7 
净资产（所有者权

益） 
12,547.82 38,092.39 25,544.57 203.58 

评估增减值原因如下： 

（1）投资性房地产：账面值 13,837.22 万元，评估值为 39,126.46 万元，增值

25,289.24 万元。主要原因为该房地产取得时间较早，随时间推移市场价格已有所变化。 

（2）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114.80 万元，评估净值为 378.97 万元，增值 264.18 万

元，主要原因为企业获得房产时间较早，近年来房产市场持续上涨所致。 

（3）无形资产：账面净值 8.85 万元，评估净值为 0.00 万元，减值 8.85 万元，主

要原因为将土地使用权并入房屋建筑物采用房地合一评估所致。 

（二）评估结果是否与建胜产业园所有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或周边房地产价格存在

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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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增值主要科目为投资性房地产，委估资产周边区域类似的研发办公楼租

赁市场较为发达，房地产能够用于独立经营获得固定收益并可单独计算获利，收益法

能较好体现房地产的市场价值，故本次评估对对外出租的房地产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经核实企业已出租部分不含税租金加权平均值为 1.11 元/平方米，评估人员调查周边同

类型房地产的租金水平，经过交易情况、区域因素、个别因素修正后确定基准日的市

场不含税租金为 1.09 元/天/平方米，相关合同租金水平与市场化租金接近，故本次选

取市场租金进行测算，对外出租的两幢研发办公楼房地合一评估后的单价分别为

6,684.00 元/平方米和 6,550 元/平方米。经评估人员通过网络和电话询价后，得出近期

委估资产周边的研发办公楼的价格在 6,800.00-7,200.00 元/平方米左右。 

经核实，委估地产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土地供给一级市场受到产业限制、税收保

障等多方面非公开的限制，无法对相应因素进行可靠的修正和量化，故一级市场的土

地案例无法反映公开市场条件下的真实价格；此外，二级市场土地的交易多通过非公

开的股权交易进行转让，其中土地使用权价值难以获取，二级市场挂牌信息，例如规

划容积率、规划限制条件及原始出让合同等信息和资料无法准确掌握，故无法与委估

对象进行比较。因此，周边市场的土地价格不具有可比性。 

普华永道的意见： 

    我们将上述情况说明所载资料与我们在审计建胜产业园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建

胜产业园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进行了核对。根据我们的工作，上述情况说明在重

大方面与我们在审计建胜产业园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建胜产业园会计资料以及了解

的信息一致。 

 

  



 

9 

 

附件-问题#2(4)(5) 

反馈意见：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4）说明 2017 年配套募集资金募投项目的承诺效益情

况，公司披露相关项目达到预计效益的依据，前两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建设进展或效

益不及预期的情形。如是，请说明发行人是否及时履行相应审议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造成项目不及预期的原因以及相关因素对本次募投项目实施的影响；（5）说明

效益预测所采用的单价、产量、销量等关键参数及选取依据，与前两次募投项目是否

采用同类效益测算指标，披露预计效益的测算过程，并结合前期相关募投项目、同行

业可比公司相关项目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合理性。 

请保荐人、会计师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中际旭创的回复： 

 (4)、说明 2017 年配套募集资金募投项目的承诺效益情况，公司披露相关项目达到预

计效益的依据，前两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建设进展或效益不及预期的情形。如是，请

说明发行人是否及时履行相应审议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造成项目不及预期的原

因以及相关因素对本次募投项目实施的影响 

（一）2017 年配套募集资金募投项目的承诺效益情况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2017 年配套募集资金募投项目的效益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截至 2020 年 6 月末累

计实现效益 

光模块自动化生产线改造项目 

实际效益 13,809.34 14,550.36 15,060.76 7,721.87 51,142.33 

预计效益 2,094.00 2,640.00 8,2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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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效益 22,769.68 22,885.22 22,870.71 11,701.05 80,226.66 

预计效益 1,642.00 2,903.00 10,734.00 11,270.50 26,549.50 

实际效益完成率 1,387% 788% 213% 104% 302%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是 是 是 是 是 

由上表可见，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上述项目已到达预定可使用状态，并且累

计实际效益显著高于承诺效益，实现了预计效益。 

（二）公司披露相关项目达到预计效益的依据 

2017 年配套募集资金募投项目的预计效益测算情况如下： 

1、光模块自动化生产线改造项目 

年度 
销售量 

(万只) 

单价 

(元) 

销售收入 

(万元) 

总成本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2017 年 20 952.00 19,036.00 16,942.00 2,094.00 

2018 年 30 765.00 22,952.00 20,312.00 2,640.00 

2019 年 105 654.00 68,659.00 60,420.00 8,239.00 

2020 年 1-6 月 105 549.00 57,669.50 50,461.00 7,208.50 

2017-2020 年 

1-6 月合计 
260 - 168,316.50 148,135.00 20,181.50 

2、光模块研发及生产线建设项目 

年度 
销售量 

(万只) 

单价 

(元) 

销售收入 

(万元) 

总成本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2017 年 15 1,095.00 16,419.00 14,777.00 1,642.00 

2018 年 30 880.00 26,395.00 23,492.00 2,903.00 

2019 年 114 785.00 89,453.00 78,719.00 10,734.00 

2020 年 1-6 月 142.5 659.00 93,919.00 82,648.50 11,270.50 

2017-2020 年 

1-6 月合计 
301.50 - 226,186.00 199,636.50 26,549.50 

上述募投项目预计效益的测算过程为预计销售量×预计单价得出年度预计销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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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减去预计总成本得到预计净利润，测算依据合理。 

（三）前两次募投项目是否存在建设进展或效益不及预期的情形。如是，请说明

发行人是否及时履行相应审议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造成项目不及预期的原因以

及相关因素对本次募投项目实施的影响 

1、前两次募投项目建设进展及实现效益情况 

（1）2017 年配套募集资金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2017 年配套募集资金募投项目均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项目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累计投资情况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序号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万元）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万元） 

实际 

投资金额 

（万元） 

投资进度 

（%） 

1 光模块自动化生产线改造项目 19,400.00 19,400.00 19,418.09 100.00% 2019 年 9 月 

2 光模块研发及生产线建设项目 25,600.00 25,600.00 25,634.76 100.00% 2019 年 10 月 

合计 45,000.00 45,000.00 45,052.85 100.00% - 

注：实际投资金额超过承诺投资金额部分为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的利息收入，

于计算投资进度时扣除。 

该次募投项目均已实现了预期效益，具体情况参见本问题之“四、”之“（一）

2017 年配套募集资金募投项目的承诺效益情况”。 

（2）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该次募集资金投入研发及生产项目的总金额为 70,667.69

万元，占对应募集资金的 59.57%，其中 400G 光通信模块研发生产项目、安徽铜陵光

模块产业园建设项目和 400G 光通信模块扩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的时间分别

为 2021 年 4 月、2021 年 4 月和 2022 年 1 月，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项目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募集资金累计投资情况 项目达到预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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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建设项目 年度 年度 年度 1-6 月 末累计实现效益 

实际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566.97 1,694.42 2,261.39 

承诺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 7,957.25 7,957.25 

实际效益完成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该募投项目于 2019 年开建，效益承诺期自 2019 年至 2028 年共 10 年。2019 年为

建设期，承诺效益为 0 万元。2020 年为建设运营期，原全年承诺效益为 28,183.15 万元。

2020 年 1 月 22 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原

募投项目“安徽铜陵光模块产业园建设项目”的投资规模进行调整，将其中尚未使用

的 4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建设新增“400G 光通信模块扩产项目”(详见下面的项

目)，达产后预计将实现年产能 50 万只 400G 光模块。由于上述投资规模的调整，考虑

到效益主要与设备投入相关，因此公司将原 2020 年度承诺效益调整根据设备投入金额

的减少情况同比进行调整，调整后的 2020 年全年承诺效益为 15,914.50 万元，2020 年

1-6 月的承诺效益按全年的 50%计算为 7,957.25 万元。具体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投入金额

（a） 

调整后投入金额

（b） 

调整金额

（c=a-b） 

调整后占比

（d=b/a） 

设备投入 59,945.57 33,850.14 26,095.43 56% 

预计效益 28,183.15 15,914.50 12,268.65 56% 

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为 2021 年 4 月，目前处于建设运营期。截

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不存在建设进展或效益不及预期的情形。 

③400G 光通信模块扩产项目 

单位：万元 

400G 光通信模块

扩产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 

1-6 月 

截至 2020 年 6 月

末累计实现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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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承诺效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实际效益完成率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该募投项目于 2020 年开建，效益承诺期自 2020 年至 2026 年共 7 年。2020 年为建

设期，承诺效益为 0 万元。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为 2022 年 1 月，目

前均处于建设期。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不存在建设进展或效益不及预期的情形。 

（5）、说明效益预测所采用的单价、产量、销量等关键参数及选取依据，与前两

次募投项目是否采用同类效益测算指标，披露预计效益的测算过程，并结合前期相关

募投项目、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项目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合

理性。 

（一）说明效益预测所采用的单价、产量、销量等关键参数及选取依据，与前

两次募投项目是否采用同类效益测算指标 

1、苏州基地项目 

序号 关键指标 选取依据 

1 单价 根据公司历史产品销售单价走势及市场价格趋势预测。 

2 销量 根据公司在手订单情况及未来销量走势预测。 

3 产量 

假设产量等于销量。（2019 年度公司光模块产品产销率为

108.71%，据此预计本次募投项目当年产量能全部实现销

售） 

4 计算期 
本次募投项目建设期 36 个月，厂房建造装修工程、生产

设备购置及安装将在 36 个月内完成。 

5 税率 

本项目产品增值税税率 13%；企业所得税为 15%，城建

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等分别按增值税额的

7%、3%和 2%征收。 

6 折旧及摊销年限 

本项目采用直线法进行折旧和摊销，残值按照固定资产原

值的 10%计算。建筑物折旧年限为 20 年，机器设备折旧

年限为 10 年，与苏州旭创采用折旧与摊销年限一致。 

7 项目营业收入 
本募投项目营业收入根据未来几年产品预计价格与产量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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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键指标 选取依据 

8 项目成本费用 

本项目成本及费用主要包括原料成本、直接人工（工资及

福利费）、制造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

等，成本费用的估算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进行测算，并

综合考虑并参考了公司历史生产成本构成、销售费用率和

管理费用率水平，募投项目实施所在地物价水平、工资水

平等因素确定，遵循并体现了成本费用测算的谨慎性和合

理性。本项目的毛利率、管理费用率、销售费用率在公司

现有指标基础上确定，与现有水平一致。 

8-1 项目营业成本 

本项目主营业务成本由原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组

成：原材料参考现有产品原材料占营业收入比重及未来市

场供应趋势预测；直接人工按达产年生产人员工资及福利

费 8.5 万元/年测算；制造费用包括设备折旧、燃料动力费

用及其他制造费用。 

8-2 销售费用 

本项目销售费用由产品营销人员的工资及福利费、渠道建

立等其他市场推广销售费用组成，销售费用合计按营业收

入的 1.5%-2%计列。 

8-3 管理费用 

本项目管理费用包括办公设备折旧、办公差旅费、管理人

员等其他管理费用以及技术研发费用，其他管理费用合计

按营业收入的 2.8%计列。  

8-4 研发费用 技术研发费用按营业收入的 6.1%-6.5%计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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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关键指标 选取依据 

7 项目营业收入 
本募投项目营业收入根据未来几年产品预计价格与产量计

算。 

8 项目成本费用 

本项目成本及费用主要包括原料成本、直接人工（工资及

福利费）、制造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

等，成本费用的估算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进行测算，并

综合考虑并参考了公司历史生产成本构成、销售费用率和

管理费用率水平，募投项目实施所在地物价水平、工资水

平等因素确定，遵循并体现了成本费用测算的谨慎性和合

理性。本项目的毛利率、管理费用率、销售费用率在公司

现有指标基础上确定，与现有水平一致。 

8-1 项目营业成本 

本项目主营业务成本由原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组

成：原材料参考现有产品原材料占营业收入比重及未来市

场供应趋势预测；直接人工按达产年生产人员工资及福利

费 8.0 万元/年测算；制造费用包括设备折旧、燃料动力费

用及其他制造费用。 

8-2 销售费用 

本项目销售费用由产品营销人员的工资及福利费、渠道建

立等其他市场推广销售费用组成，销售费用合计按营业收

入的 1.7%-1.8%计列。 

8-3 管理费用 

本项目管理费用包括办公设备折旧、办公差旅费、管理人

员等其他管理费用以及技术研发费用，其他管理费用合计

按营业收入的 3.2%计列。  

8-4 研发费用 技术研发费用按营业收入的 6.5%计列。 

上述效益测算指标与公司 2017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2019 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测算指标类别一致。 

（二）披露预计效益的测算过程 

1、苏州基地项目 

本项目产能为年产各类高端光通信模块 65 万只，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类别 产量（万只） 

800G 光模块 15 

400G 光模块 32 

200G 光模块 5 

100G 光模块 5 



 

17 

 

产品类别 产量（万只） 

50G 光模块 8 

总计 65 

本项目计算期内年均可实现营业收入 65,380.01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11,257.43

万元，净利润 9,568.81 万元，预计税后内部收益率（IRR）为 16.09%，指整个计算

期内各年所得税后净现金流量现值累计等于零时的折现率，本募投项目所得税后净现

金流量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计算期 预计所得税后净现金流量 

T1 -19,721.10 

T2 -53,042.12 

T3 4,521.53 

T4 11,626.32 

T5 24,007.30 

T6 20,696.42 

T7 17,208.89 

T8 15,617.59 

T9 13,742.32 

T10 57,090.90 

经上述数据测算，得出当折现率为 16.09%时，所得税后净现金流量现值累计为零，

因此 IRR=16.09%。 

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6.69 年（含建设期），项目经济效益较好。 

本项目效益预测主要计算过程如下： 

（1）收入测算过程 

本项目主要用于高端光模块的生产，主要包括 50G、100G、200G、400G、

800G 光模块等产品。本项目的收入测算将根据预计销售产品分类测算，产品单

价参考公司历史产品销售单价设置并随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结合历史变化趋

势假设下降比例，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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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产品类别 

800G 400G 200G 100G 50G 

2018 年-2019 年 

（实际） 
- 31% - 26% - 

2019 年-2020 年 

（实际） 
- 27% - 14% - 

2020 年-2021 年 

（实际） 
- 26% 34% 10% 36% 

2021 年-2022 年 

（预计） 
- 25% 25% 10% 20% 

2022 年-2023 年 

（预计） 
25% 20% 20% 10% 20% 

2023 年-2024 年 

（预计） 
25% 20% 20% 10% 15% 

2024 年-2025 年 

（预计） 
20% 15% 15% 8% 11% 

2025 年-2026 年 

（预计） 
20% 15% 15% 8% 11% 

2026 年-2027 年 

（预计） 
15% 10% 10% 6% 8% 

2027 年-2028 年 

（预计） 
15% 10% 10% 6% 8% 

2028 年-2029 年 

（预计） 
10% 5% 5% 5% 5% 

2029 年-2030 年 

（预计） 
5% 5%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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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产量等于销量；假设本项目的运营期为 10 年，项目实施的第 1-3 年仍在建设期内，第 2 年开始产生营业收入，第 4 年达产，考虑到光模

块产品单价的变化趋势，自达产后年收入将逐渐下降。 

 

（2）成本与费用测算过程 

本项目成本与费用的估算遵循国家现行会计准则规定的成本和费用核算方法，并参照公司历史财务数据。 

公司总成本费用=生产成本+期间费用 

生产成本=直接材料成本+直接人工成本+制造成本（包括能耗） 

期间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 

公司生产成本与各项期间费用占收入的比例参考公司历史财务数据，生产成本与各项期间费用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与公司历史占比情况基本保

持一致。在测算时，不考虑本项目发生贷款的情形，因此不估算财务费用。 

（3）关于本项目预计利润表的测算情况 

根据国家有关财政税收政策和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的有关规定，销售收入在扣除生产成本、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及企业所得税后得到公司净

利润指标。 

 

本项目效益测算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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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计算期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营业收入 - 45,912.72 86,444.19 112,481.99 93,383.32 77,638.47 68,373.69 60,275.67 56,046.17 53,243.93 

生产成本 - 32,482.60 61,340.30 79,863.50 67,180.90 55,860.70 49,198.40 43,374.90 40,332.00 38,315.50 

税金及附加 - 126.00 204.50 689.50 581.90 506.80 462.40 423.40 403.20 3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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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铜陵基地项目 

本项目产能为年产各类高端光通信模块 110 万只，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类别 产量（万只） 

800G 光模块 11 

400G 光模块 38 

200G 光模块 5 

100G 光模块 50 

50G 光模块 6 

总计 110 

本项目计算期内年均可实现营业收入 101,107.01 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16,095.71 万

元，净利润 13,681.35 万元，本项目预计税后内部收益率（IRR）为 16.38%，指整个计

算期内各年所得税后净现金流量现值累计等于零时的折现率，本募投项目所得税后净

现金流量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计算期 预计所得税后净现金流量 

T1 -79,894.28 

T2 -20,365.12 

T3 18,946.71 

T4 31,289.65 

T5 25,198.81 

T6 22,441.58 

T7 19,743.77 

T8 18,427.55 

T9 16,927.36 

T10 78,243.87 

经上述数据测算，得出当折现率为 16.38%时，所得税后净现金流量现值累计为零，

因此 IRR=16.38%。 

税后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6.12 年（含建设期），项目经济效益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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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效益预测的假设条件及主要计算过程如下： 

 

（1）收入测算过程 

本项目主要用于高端光模块的生产，主要包括 50G、100G、200G、400G、800G

光模块等产品。本项目的收入测算将根据预计销售产品分类测算，产品单价参考公司

历史产品销售单价设置并随时间推移呈下降趋势，结合历史变化趋势假设下降比例，

具体情况参见本问题之“五、”之“（二）”之“1、苏州基地项目”；假设产量等于销量；

假设本项目的运营期为 10 年，项目实施的第 1、2 年仍在建设期内，第 3 年达产，考

虑到光模块产品单价的变化趋势，自达产后年收入将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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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成本与费用测算过程 

本项目成本与费用的估算遵循国家现行会计准则规定的成本和费用核算方法，并参照公司历史财务数据。 

公司总成本费用=生产成本+期间费用 

生产成本=直接材料成本+直接人工成本+制造成本（包括能耗） 

期间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 

公司生产成本与各项期间费用占收入的比例参考公司历史财务数据，生产成本与各项期间费用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与公司历史占比情况基本保

持一致。在测算时，不考虑本项目发生贷款的情形，因此不估算财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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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本项目预计利润表的测算情况 

根据国家有关财政税收政策和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的有关规定，销售收入在扣除生产成本、税金及附加、期间费用及企业所得税后得到公司净

利润指标，根据上述分析数据进行本项目损益分析计算，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计算期 

T1 T2 T3 T4 T5 T6 T7 T8 T9 T10 

营业收入 57,027.39 122,447.01 167,146.24 135,040.81 115,323.81 98,745.15 88,825.07 80,008.21 75,131.49 71,374.90 

生产成本 41,829.30 87,230.80 119,441.90 96,613.20 83,190.00 71,262.50 64,121.50 57,773.40 54,256.00 51,5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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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合前期相关募投项目、同行业可比公司相关项目情况，说明本次募投项

目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合理性 

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及同行业可比公司光模块产业化类募投项目效益预测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际旭创 剑桥科技 博创科技 

融资年度 2019 2020 2020 

融资类型 非公开发行股票 
非公开发行股

票 

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投项目 

400G 光通信

模块研发生

产项目 

安徽铜陵光模

块产业园建设

项目 

高速光模块及

5G 无线通信网

络光模块项目 

年产 245 万只

硅光收发模块

技改项目 

年产 30 万只

无线承载网数

字光模块项目 

内部收益率 

（税后）（%） 
24.74 21.08 31.61 32.42 23.25 

回收期 

（税后）（年） 

5.27 

（含建设

期） 

6.12 

（含建设期） 

静态回收期

3.88 

动态回收期

4.68 

5.57 

（含建设期） 

5.87 

（含建设期） 

 

本次募投项目中苏州基地项目预计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6.09%，税后静态投资回收

期为 6.69 年（含建设期），铜陵基地项目预计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6.38%，税后静态投

资回收期为 6.12 年（含建设期），上述两项目内部收益率相比前次募投项目及同行业可

比公司光模块产业化类募投项目较低，静态投资回收期较高，其原因系本次募投项目

拟生产包括 800G 在内的高端光模块，该类产品产线投资规模大，且受新产品良率等因

素的影响，预计效益的实现相对较为低端的产线较缓，公司出于谨慎性的考虑，并未

选取过高的效益实现预测数值，保证本次募投项目效益测算的谨慎性、合理性。 

普华永道的意见： 

1. 核查程序 

      我们在对贵公司于 2017 年 5 月核准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及于

2019 年 3 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人民币普通股资金(以下简称“前次募集资金”)截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的使用情况报告(以下简称“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执

行了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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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中的有关信息与前次募集资金的证监会批准文件、

重组报告书/募集说明书及验资报告等文件记录中的有关信息进行核对； 

(b) 对“实际投资金额”实施测试，包括检查相关的文件记录、实地查看前次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相关的实物资产； 

(c) 对“实际效益”实施测试，包括询问管理层计算方法和公式、将计算所使用的

数据与有关财务信息进行核对、重新计算、测试分配至各项目的收入及成本； 

(d) 检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中披露的信息是否与前次募集资金到位后该公

司历年公布的季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中对使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

披露一致； 

(e) 对募集资金专项帐户中实施银行函证程序。 

2. 核查结论 

      我们将上述情况说明所载资料与我们在上述工作中审核的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相关的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进行了核对。根据我们的工作，上述情况说明在

重大方面与我们在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执行鉴证工作过程中审核的前次募集

资金相关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一致。 

附件-问题#4(3)(4) 

反馈意见：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3）说明发行人在持有大额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

产的情况下，同时存在大量有息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发行人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

资产是否存在使用受限的情况；（4）公司最近一期末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减少、

有息负债大幅增加的原因，结合债务到期时间、金额和还款资金来源等，说明发行人

是否具有偿债风险，并结合在建项目资金支出情况，本次募投项目资金缺口、经营活

动现金流情况等，说明公司是否具备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是否有足够的现金流支付

本次发行可转债本息，发行人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第

21 条规定。 

请保荐人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会计师对问题（3）（4）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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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际旭创的回复： 

（3）、说明发行人在持有大额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情况下，同时存在大

量有息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发行人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是否存在使用受限的

情况 

（一）说明与分析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各子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及有

息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体名称 货币资金 
交易性 

金融资产 
短期借款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中际旭创 

（母公司） 
6,029.23 - - 8,850.00 14,750.00 

中际智能 13,432.20 9,000.00 - - - 

苏州旭创 112,284.20 30,300.00 93,997.16 25,112.25 91,355.34 

成都储翰 4,578.91 - 5,000.00 - - 

合计 136,324.53 39,300.00 98,997.16 33,962.25 106,105.34 

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为结构性存款。各子公司的货币资金及有息负债均单独

归集、管理以满足自身生产经营需求，不存在资金交叉使用的情形。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中际旭创（母公司）货币资金金额为 6,029.23 万元，不

存在资金受限的情形，主要用于支付员工工资等日常费用；其有息负债金额合计

23,600.00 万元，原因系支付子公司苏州旭创的超额业绩奖励形成的借款，因此中际旭

创（母公司）持有有息负债具有合理性。超额业绩奖励款形成及支付过程如下： 

2017 年，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苏州旭创 100%股权，并于 2017

年 2 月与刘圣等 18 方签订《业绩补偿协议》，协议约定如果截至业绩补偿期限内第三

个会计年度期末苏州旭创实现的累计实际净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之总和，公司将对业

绩承诺人进行业绩奖励，苏州旭创承诺 2016-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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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73 亿元、2.16 亿元和 2.79 亿元，该期间内苏州旭创累

计实现超额净利润 49,197.91 万元，中际旭创应按照协议约定以现金方式支付超额业绩

奖励给业绩承诺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对超额业绩

奖励事宜的安排，同意公司实施超额业绩奖励，2019 年 7 月 24 日，中际旭创陆续开始

实施对上述业绩奖励的支付，并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完成全部支付，累计支付金额

49,197.91 万元。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中际智能货币资金金额为 13,432.20 万元，其中 156.34 万

元为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属于受限资金，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9,000.00 万元，为结

构性存款及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不存在受限情况，亦不存在大额有息负债。报告期

内中际智能业务规模相对较小，经营活动所需的资金较少，账面货币资金较为充裕。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苏州旭创货币资金金额为 112,284.20 万元，不存在资金

受限的情形，其资金类型、金额及用途情况如下： 

资金类型 用途 金额（万元） 

境内普通账户 
境内日常经营 67,238.56 

用于归还即将到期的有息负债 24,984.09 

募集资金专户 募投项目建设 8,978.93 

境外普通账户 境外日常经营 11,082.63 

总计 112,284.20 

苏州旭创货币资金主要存放于境内普通账户，余额为 92,222.64 万元，占总货币资

金总额的比例为 82.13%，主要构成为日常经营周转预备资金及归还即将到期的有息负

债预备资金。 

苏州旭创货币资金用于日常经营周转的金额为 67,238.56 万元，其 2020 年三季度

单体报表显示，2020 年 7-9 月经营性现金流出为 196,549.17 万元，平均每月经营性现

金支出为 65,516.39 万元，因此该部分预备资金基本满足日常生产经营需要。 

苏州旭创货币资金用于归还即将到期的有息负债金额为 24,984.09 万元，该部分有

息债务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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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银行 借款用途 借款性质 借款日 借款金额 还款周期 
需还款 

金额 

中信 

银行 
日常经营 长期借款 

2020 年 

4 月 13 日 

1,500.00 万 

美元 

每半年 

还款 

75.00 万 

美元 

中国 

建设银行 
日常经营 短期借款 

2020 年 

4 月 29 日 

1,500.00 万 

美元 

一次性 

还款 

1,500.00 万 

美元 

中国 

工商银行 
日常经营 短期借款 

2020 年 

6 月 30 日 

1,800.00 万 

美元 

一次性 

还款 

1,800.00 万 

美元 

中国 

农业银行 
日常经营 长期借款 

2017 年 

12 月 19 日 

2,000.00 万元 

人民币 

一次性 

还款 

2,000.00 万元 

人民币 

总计 
24,984.09 

万元人民币 

苏州旭创募集资金专户的货币资余额为 8,978.93 万元，该部分资金严格按照募集

资金用途进行使用，虽不存在使用受限情况，但无法用于日常经营周转使用；苏州旭

创下设美国旭创、新加坡旭创等境外经营主体，其境外账户拥有 11,082.63 万元货币资

金用于日常经营活动。同时，苏州旭创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30,300.00 万元，主要为闲

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的结构性存款，受用途限制的影响，变现后无法用于日常经营周转

使用。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苏州旭创有息负债金额为 210,464.75 万元，相比去年同

期增长 97,149.73 万元，主要原因系苏州旭创 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54.19%，业绩规模增长迅速，为满足扩张后的销售规模，苏州旭创加大了原材料的采

购，由于光模块产品所需原材料种类较多，部分原材料需进口采购，采购周期较长，

公司通常会基于未来 3 个月的生产需求对非核心料件进行备料，基于未来 3-6 个月的生

产需求对核心料件进行备料，使得采购规模增长迅速，经营性现金流出增加，借入有

息负债相应增加。2020 年 1-9 月苏州旭创经营性现金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经营性现金流明细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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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现金流明细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1-9 月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40,614.28 249,484.6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44,019.89 39,078.46 

支付的各项税费  8,735.24 26,008.15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5,508.27 6,692.9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合计 608,877.68 321,264.25 

由上表可见，2020 年 1-9 月相对 2019 年同期，苏州旭创经营性现金流出增长主要

源自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多 291,129.59 万元，大于有息负债的增长金额

97,149.73 万元，仍然具有一定的资金需求，因此苏州旭创持有大额有息负债具有合理

性。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成都储翰货币资金金额为 4,578.91 万元，其中 2,004.61 万

元为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属于受限资金，剩余 2,574.29 万元为日常经营周转预备资

金，成都储翰 2020 年三季度单体报表显示，2020 年 7-9 月经营性现金流出为 11,621.23

万元，平均每月经营性现金支出为 3,873.74 万元，大于日常经营周转预备资金，存在

一定的资金缺口，其短期借款 5,000.00 万元全部用于日常经营使用，因此成都储翰持

有有息负债具有合理性。 

（4）、公司最近一期末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减少、有息负债大幅增加的原

因，结合债务到期时间、金额和还款资金来源等，说明发行人是否具有偿债风险，并

结合在建项目资金支出情况，本次募投项目资金缺口、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等，说明

公司是否具备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是否有足够的现金流支付本次发行可转债本息，

发行人是否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第 21 条规定 

（一）公司最近一期末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减少、有息负债大幅增加的原

因 

1、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及有息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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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20-09-30 

2019 年度 

/2019-12-31 

2018 年度

/2018-12-31  

2017 年度

/2017-12-31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20,731.45 520,609.85 628,870.16 258,547.3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34,366.56 463,664.08 562,868.80 254,311.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635.11 56,945.77 66,001.36 4,235.71 

短期借款 98,997.16 65,228.64 38,980.16 43,443.64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33,962.25 26,950.61 54,846.63 31,656.53 

长期借款 106,105.34 46,550.00 26,950.61 24,127.64 

有息负债合计 239,064.75 138,729.25 120,777.40 99,227.81 

2017 年至 2020 年 1-9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4,235.71 万元、

66,001.35 万元、56,945.77 万元及-13,635.11 万元，最后一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为负，相比 2019 年下降 70,580.88 万元；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有息负债分别为

99,227.81 万元、120,777.40 万元、138,729.25 万元及 239,064.75 万元，其中 2020 年 9

月 30 日相比 2019 年 12 月 31 日增涨 100,335.50 万元，增幅达 72.32%。上述主要原因

系公司 2020 年业绩增长迅速，营业收入相比去年同期上涨 58.49%，因此为满足订单

交付，本期购买商品支出增加，其中部分资金来源于有息负债。 

2020 年前三季度相对 2019 年同期，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出增长主要源自苏州旭创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多。同时，公司 2019 年 9 月末账面存货余额为

250,362.16 万元，2020 年 9 月末为 368,668.38 万元，增长幅度为 47%，符合经营性现

金流出及有息负债的变化趋势，在手订单销售完成后，以销定产模式下储备的存货数

量将随之减少，带来经营性现金流入的增加。 

（二）结合债务到期时间、金额和还款资金来源等，说明发行人是否具有偿债风

险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有息债务偿还期限分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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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 年以内 1-2 年 2-3 年 3 年及以上 

短期借款 98,997.16 0.00 0.00 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3,962.25 0.00 0.00 0.00 

长期借款 0.00 60,825.90 41,035.44 4,244.00 

合计 132,959.41 60,825.90 41,035.44 4,244.00 

截至 2020 年 9 月末，公司有息债务规模为 23.91 亿元，较 2017 年末增长 128.87%，

从有息债务偿还分布情况来看，公司 1 年内及 1-2 年需偿还的有息债务规模分别为

13.30 亿元和 6.08 亿元，占有息债务的比重为 55.62%和 25.44%，一年内需偿还的有息

债务占比较高，公司面临一定的短期偿债压力，两年内需偿还的有息负债明细以及还

款计划如下表所示： 

借款银行 贷款日 到期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余额（万元） 
还款来源 

国家开发银行 24/06/2020 24/06/2022 6,810.10 自筹 

国家开发银行 13/07/2020 24/06/2022 9,874.65 自筹 

国家开发银行 27/07/2020 24/06/2022 3,745.56 自筹 

花旗银行 27/08/2020 27/11/2020 6,810.10 自筹 

招商银行 28/06/2019 28/12/2020 4,425.00 自筹 

招商银行 28/06/2019 28/06/2021 4,425.00 自筹 

招商银行 28/06/2019 28/12/2021 7,375.00 自筹 

招商银行 28/06/2019 13/05/2022 7,375.00 自筹 

中国工商银行 13/03/2020 10/03/2021 7,491.11 自筹 

中国工商银行 30/06/2020 01/10/2020 12,258.18 自筹 

中国工商银行 26/03/2020 25/03/2021 340.51 自筹 

中国工商银行 26/03/2020 25/09/2021 340.51 自筹 

中国工商银行 26/03/2020 25/03/2022 340.51 自筹 

中国工商银行 26/03/2020 25/09/2022 340.51 自筹 

中国建设银行 29/04/2020 23/10/2020 10,215.15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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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银行 贷款日 到期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余额（万元） 
还款来源 

中国进出口银行 24/12/2019 24/12/2020 15,000.00 自筹 

中国进出口银行 26/06/2019 26/06/2021 15,000.00 自筹 

中国进出口银行 24/09/2020 23/09/2022 20,000.00 自筹 

中国农业银行 19/12/2017 24/10/2020 2,000.00 自筹 

中国农业银行 04/06/2019 29/05/2021 42.00 自筹 

中国农业银行 11/06/2019 29/05/2021 42.00 自筹 

中国农业银行 04/06/2019 29/11/2021 42.00 自筹 

中国农业银行 11/06/2019 29/11/2021 42.00 自筹 

中国农业银行 04/06/2019 29/05/2022 84.00 自筹 

中国农业银行 11/06/2019 29/05/2022 84.00 自筹 

中国银行 17/02/2020 16/02/2021 13,620.20 自筹 

中国银行 02/03/2020 27/02/2021 8,172.12 自筹 

中国银行 12/05/2020 11/05/2021 10,215.15 自筹 

中国银行 24/06/2020 18/12/2020 10,215.15 自筹 

中国银行 26/03/2020 25/03/2021 1,416.50 自筹 

中国银行 26/03/2020 25/09/2021 1,416.50 自筹 

中国银行 15/01/2016 20/12/2020 1,445.00 自筹 

中国银行 25/05/2016 20/12/2020 220.65 自筹 

中国银行 06/07/2016 20/12/2020 213.68 自筹 

中国银行 14/07/2016 20/12/2020 119.60 自筹 

中国银行 11/08/2016 20/12/2020 9.50 自筹 

中国银行 07/09/2016 20/12/2020 161.40 自筹 

中国银行 08/10/2016 20/12/2020 183.93 自筹 

中国银行 03/11/2016 20/12/2020 110.00 自筹 

中国银行 22/12/2016 20/12/2020 220.35 自筹 

中国银行 08/03/2017 20/12/2020 108.13 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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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银行 贷款日 到期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余额（万元） 
还款来源 

中国银行 19/04/2017 20/12/2020 58.45 自筹 

中国银行 12/05/2017 20/12/2020 44.82 自筹 

中国银行 25/05/2017 20/12/2020 48.58 自筹 

中国银行 12/06/2017 20/12/2020 548.63 自筹 

中国银行 26/03/2020 25/03/2022 1,416.50 自筹 

中国银行 26/03/2020 25/09/2022 2,274.57 自筹 

中信银行 13/03/2020 13/03/2021 2,000.00 自筹 

中信银行

 19/04/2020 19/04/2021 2,000.00 自筹 

中信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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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净现金流/负债总

额 
-0.02 0.16 0.20 0.01 

2020 年 9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41.83%，较 2019 年末提高 7.85%，主要系公

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增加使得融资规模增加所致。近年公司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均呈

小幅波动态势，2019 年末及 2020 年 9 月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2.12 和 1.93，速动比

率分别为 1.23 和 1.02，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保障程度在合理范围内。2017-2020 年

1-9 月公司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17.72、18.88、17.40 和 19.36，公司盈利对利

息支出的保障程度较好。 

综上所述，公司具备合理的偿债能力。 

（三）结合在建项目资金支出情况，本次募投项目资金缺口、经营活动现金流情

况等，说明公司是否具备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是否有足够的现金流支付本次发行可

转债本息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在建前次募投项目尚存在资金缺口 21,791.50 万元，预计

于 2021 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平均每年需弥补资金缺口 10,895.75 万元；本次募投

项目存在资金缺口 15,346.61 万元，预定于 2024 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平均每年需

弥补资金缺口 5,115.54 万元。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按募集资金不超过 300,000.00 万元，假设发行期限

为 6 年，票面利率按 3%计算（此处仅按市场发行可转债利率谨慎测算，并不代表公司

对票面利率的预期），公司每年支付可转债的利息为 9,000 万元 

光模块业务 2017 年 7 月纳入合并报表，2017 年合并报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为 7-12 月份相关数据，不具备假设比较意义，因此，公司本次发行期限内年均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按 2018-2019 年均值假设，即 61,473.56 万元。假设本次发

行于 2021 年完成，发行期限为 6 年，不存在转股情况，弥补资金缺口及本息偿还测算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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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合计 

在建前

次募投

项目资

金缺口 

10,895.75 10,895.75 - - - - - 21,791.50 

本次募

投项目

资金缺

口 

- 5,115.54 5,115.54 5,115.54 - - - 15,346.61 

偿还本

次发行

利息 

- 9,000.00 9,000.00 9,000.00 9,000.00 9,000.00 9,000.00 54,000.00 

偿还本

次发行

本金 

- - - - - - 300,000.00 300,000.00 

经营性

现金流

量净额 

61,473.56 61,473.56 61,473.56 61,473.56 61,473.56 61,473.56 61,473.56 430,314.92 

根据以上数据，极端情况下，可转债不能实现转股，公司发行期限内经营性现金

流量之和（430,314.92 万元）也可以支付在建及本次募投项目的资金缺口和本次发行的

本金利息（391,138.11 万元）。 

同时，公司与多家银行开展深入合作，取得了较大的授信额度，为本次发行可转

债的本息偿付提供了较好的支撑。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苏州旭创取得银行授信额

度总计 356,060 万元，已用额度 165,451 万元，剩余额度 190,608 万元，仍有较为充足

的借款空间，具体情况如下： 

 

授信银行 
授信 

开始日期 

授信 

结束日期 

授信 

总额 

（万元） 

已使用 

额度 

（万元） 

剩余 

额度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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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银行 
授信 

开始日期 

授信 

结束日期 

授信 

总额 

（万元） 

已使用 

额度 

（万元） 

剩余 

额度 

（万元） 

建设银行 2020/3/9 2022/3/9 66,000 43,148 22,852 

招商银行 2020/8/7 2023/8/6 45,000 - 45,000 

宁波银行 2020/7/28 2021/7/28 30,000 16,500 13,500 

中信银行 2019/12/10 2020/12/10 36,000 10,500 25,500 

中信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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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市公司应结合所在行业的特点及自身经营情况，分析说明本次发行规模对资

产负债结构的影响及合理性，以及公司是否有足够的现金流来支付公司债券的本息。 

本次发行规模对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较小，具备合理性，公司有足够的现金流来

支付公司债券的本息，符合本条规定，具体测算过程参见本问题之“四、”之“（三）

结合在建项目资金支出情况，本次募投项目资金缺口、经营活动现金流情况等，说明

公司是否具备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是否有足够的现金流支付本次发行可转债本息”。 

综上所述，发行人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第 21 条规定。 

普华永道的意见： 

1. 核查程序     

    我们对于上述回复执行了以下主要的核查程序： 

(a) 对 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

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和长期借款执行了银行函证程序并检查了企

业征信报告； 

(b) 检查了 2020 年 9 月 30 日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的银行对账单； 

(c) 审阅了 2020 年 9 月 30 日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的借款

合同，核查了借款银行、借款日和到期日； 

(d) 审阅了上述回复所列示的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银行授信文件，核查授信银行，

授信开始时间、授信结束时间、授信总额，已使用额度和剩余额度； 

(e) 重新计算了偿债能力分析中的各项指标。 

2. 核查结论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对中际旭创 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财务

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旨在对中际旭创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财务报表的整体发表意

见。我们将中际旭创对上述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借款、长期借款以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回复与我们在审计中际旭创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时从中际旭创获取的管理层解释及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了比较，我

们没有发现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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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问题#5(1)(2) 

反馈意见：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分析说明报告期内海外销售关税的变化情况，加

征关税政策实施以来公司经营变化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海外订单、主要客户、关税分

担情况等），说明公司海外客户是否稳定、现有关税分担模式是否可持续，中美贸易

摩擦目前不会对经营业绩构成实质影响的判断和披露是否合理审慎；（2）披露公司主

要原材料采购是否受到贸易政策影响、是否存在进口受限或价格大幅上涨的风险，并

说明贸易摩擦及海外疫情是否导致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效益实现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中际旭创的回复： 

（1）、分析说明报告期内海外销售关税的变化情况，加征关税政策实施以来公司

经营变化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海外订单、主要客户、关税分担情况等），说明公司海

外客户是否稳定、现有关税分担模式是否可持续，中美贸易摩擦目前不会对经营业绩

构成实质影响的判断和披露是否合理审慎 

（一）分析说明报告期内海外销售关税的变化情况 

中美贸易摩擦至今，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情况如下： 

轮次 时间 措施 对光模块行业的影响 

第一轮 
2018 年 

7 月 6 日 

对价值 34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

征 25%的进口关税 
不涉及光模块产品 

第二轮 
2018 年 

8 月 23 日 

对价值 160 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

加征 25%的关税 
不涉及光模块产品 

第三轮 
2018 年 

9 月 18 日 

对价值 2,0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

品征收 10%的关税，同时表示这

一比例将在 2019 年 1 月 1 日上调

至 25% 

不涉及光模块产品 

第四轮 
2019 年 

5 月 17 日 

对价值 3,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

关税税率由原定的 10%提升至 1

5%，并分两批实施，实施日期分

涉及光模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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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9 月 1 日和 12 月 15 日 

- 
2020 年 

1 月 15 日 

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美

国取消 12 月 15 日对剩余商品加征

关税，同时对 9 月 1 日已加征的商

品关税税率从 15%降至 7.5% 

对光模块行业影响 

逐渐减弱 

（二）加征关税政策实施以来公司经营变化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海外订单、主要

客户、关税分担情况等），说明公司海外客户是否稳定、现有关税分担模式是否可持

续。 

1、公司海外订单变化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正在履行尚未交付完成的海外

订单金额共计 13,348.72 万美元和 12,032.50 万美元，预计至 2020 年末公司海外客户订

单数额将持续增长，美国加征关税政策未对公司海外订单的签订造成重大影响。 

2、主要客户变化情况 

2019 年至 2020 年 1-9 月，公司前五大客户主要情况如下： 

年度 客户名称 所属国家 
销售金额 

（万元） 

占销售总额

的比例 

2020

年 

1-9 月 

Google LLC 美国 109,453.83 21.03% 

Amazon 美国 63,663.02 12.23%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 58,242.37 11.19% 

HYVE USA 美国 52,100.11 10.01% 

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 中国 20,899.17 4.02% 

前五名合计 - 304,358.49 58.48% 

2019

年度 

Amazon  美国 85,046.43 17.88% 

Google LLC 美国 80,979.36 17.02%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 51,545.44 10.83% 

HYVE USA  美国 47,949.93 10.08% 

Jabil Luxembourg Manufacturing SARL 卢森堡 19,940.04 4.19% 

前五名合计 - 285,461.20 60.00% 



 
 

41 

 
 

2019 年公司前五大客户中海外客户销售金额为 233,915.76 万元，占销售总额的比

例为 49.17%，2020 年 1-9 月海外客户销售金额为 225,216.96 万元，占销售总额的比例

为 43.27%，自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实施以来，公司海外客户销售金额、所占比例保持稳

定，不存在重大变化的情形。 

3、关税分担情况 

苏州旭创的光模块产品具有质量高、技术性强、性价比高等特点，海外客户对其

光模块产品需求量大且稳定，供应关系稳固，因此，经与部分客户协商，双方于销售

合同或订单中约定采用 FOB(Free On Board，即装运港船上交货)的国际贸易形式进行

货物交割，由海外客户负责承担全部进口关税，不会对苏州旭创的销售业绩构成影响。

FOB 是国际贸易合同中常用的价格条款之一，苏州旭创签订的合同中 FOB 条款不存在

适用期限等限制性因素，该条款自 2019 年 5 月 17 日（美方出台涉及光模块产品的贸

易政策）前即采用，且未因美方贸易限制政策而修订，该类关税分担模式具备可持续

性。 

（三）中美贸易摩擦目前不会对经营业绩构成实质影响的判断和披露是否合理审

慎 

2020 年 1 月 15 日至今，美国未出台新一轮的对华贸易限制政策，对光模块行业的

负面影响没有进一步升级。此外，加征关税政策实施以来苏州旭创的海外在履行订单

呈上升趋势，海外客户保持稳定，同时积极开展分担关税等应对措施弱化贸易摩擦带

来的不利影响，2020 年 1-9 月公司营业收入为 520,478.56 万元，相比去年同期上升

58.49%，经营业绩提升幅度较大，未受到实质性影响。 

综上所述，中美贸易摩擦目前不会对经营业绩构成实质影响的判断和披露具备合

理性、审慎性。 

（2）、披露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是否受到贸易政策影响、是否存在进口受限或价

格大幅上涨的风险，并说明贸易摩擦及海外疫情是否导致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效益实

现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一）披露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是否受到贸易政策影响、是否存在进口受限或价

格大幅上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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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有光芯片及组件、集成电路芯片和结构件等，

其中电路板等基础性原材料主要由国内厂商提供，光器件、集成电路芯片等核心零部

件主要采购自美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上述原材料中采购自美国的部

分均符合《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开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市场化采购排除工作的

公告》（税委会公告〔2020〕2 号）（以下简称“《排除公告》”）中可申请排除的商品范

围清单，公司已根据采购商品的税则号列进行了对应排除并已经审核通过，目前不存

在受贸易政策影响的情形，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报告期内未出台对华不利的贸

易政策，公司原材料采购不存在进口受限的情况。同时，经核查，上述国家未就本国

相应原材料对发行人的出口出台限制政策。 

报告期内，公司对上述原材料的采购价格情况如下： 

原材料名称 原材料采购情况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光芯片及组件 

数量（万只） 16,271 15,650 11,924 6,317 

金额（万元） 216,763 197,488 221,800 152,552 

平均单价（元） 13.32 12.62 18.60 24.15 

集成电路芯片 

数量（万只） 162,551 94,921 76,152 35,654 

金额（万元） 154,046 101,358 75,702 36,843 

平均单价（元） 0.95 1.07 0.99 1.03 

结构件 

数量（万只） 22,059 16,862 15,216 6,972 

金额（万元） 43,795 35,569 32,495 23,959 

平均单价（元） 1.99 2.11 2.14 3.44 

报告期内光芯片及组件、结构件的采购单价大体呈逐年下降趋势，集成电路芯片

采购单价保持在稳定水平，未出现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 

公司已将上述内容在《募集说明书》“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七、公司的主

营业务情况”之“（四）公司主要原材料及能源供应情况”之“1、主要原材料及能源

供应情况”之“（2）主要原材料情况”中补充披露。 

（二）说明贸易摩擦及海外疫情是否导致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效益实现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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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募投项目中，苏州研发中心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采购进口研发设备，苏

州、铜陵基地项目拟进口生产设备，上述投资均涉及海外贸易。进口研发设备包括激

光器、光谱仪、激光光束质量分析仪及频谱分析仪等；进口生产设备包括自动贴片机、

自动打线机、烧结炉、热流仪等，拟采购国家或地区及采购数量比例的预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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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云计算公司资本开支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Wind 

云计算与数据中心领域的快速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下游厂商对光通信模块的强烈

需求，尤其是大型以及超大型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建设，必将给高速光通信模块带来更

广阔的市场空间，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的效益实现带来充分保障。 

综上所述，贸易摩擦及海外疫情不会导致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效益实现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 

普华永道的意见： 

我们将上述情况说明所载资料与我们在审计贵公司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贵公司会计

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进行了核对。根据我们的工作，上述情况说明在重大方面与我们

在审计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贵公司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一致。 

附件-问题#6 

反馈意见：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或披露：（1）说明公司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合伙企

业最终投向，是否以获得投资收益为目的，并结合交易性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等的投资目的，所投资企业的主营业务情况、是否与发行人具有

协同效应等，说明上述投资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说明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

六个月至今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说明最近一期末是

否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情形；（2）结合公司业务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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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增长情况、现金流状况、资产构成及相关资产权利受限情况，论证说明本次募集

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及规模合理性。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中际旭创的回复： 

（1）、说明公司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合伙企业最终投向，是否以获得投资

收益为目的，并结合交易性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等的投资

目的，所投资企业的主营业务情况、是否与发行人具有协同效应等，说明上述投资是

否属于财务性投资，说明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实施或拟实施的财

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说明最近一期末是否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

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情形 

（一）说明公司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合伙企业最终投向，是否以获得

投资收益为目的。 

1、有限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 

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经营范围 公司投资金额 股权结构 

宁波创

泽云投

资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2018-03-29 
12,882.4 

万元 

12,882.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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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经营范围 公司投资金额 股权结构 

（有限

合伙） 

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陕西先

导光电

集成科

技投资

合伙企

业（有

限合

伙） 

2018-08-24 
101,000 

万元 

101,000 

万元 

创业投资；股权

投资；投资管

理；资产管理；

企业管理咨询；

科技企业孵化管

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3,000 万元 

中际旭创持有

2.97%出资份

额，为其有限合

伙人 

苏州耀

途进取

创业投

资合伙

企业

（有限

合伙） 

2018-08-29 
68,200 

万元 

68,200 

万元 

创业投资及咨

询。（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1,000 万元 

中际旭创持有

1.47%出资份

额，为其有限合

伙人 

由上表可见，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宁波创泽云、陕西先导及苏州耀途的认缴

注册资本已全部实缴，浙江容腾认缴注册资本为 100,000 万元，实缴 40,000 万元，其

中中际旭创认缴 3,000 万元，实缴 1,200 万元，其原因系该《合伙协议》约定，首期出

资不低于认缴金额的 40%，后续出资将根据投资进度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2、有限合伙企业的最终投向 

截至 2021 年 2 月 8 日，公司投资有限合伙企业的最终投向情况如下： 

合伙企业名称 最终投向企业名称 
最终投向企业 

经营方向 

宁波创泽云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陕西源杰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飞昂创新科技南通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苏州长瑞光电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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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名称 最终投向企业名称 
最终投向企业 

经营方向 

浙江容腾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宁波视控电子器件有限公司 电子设备 

南通至晟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杭州本松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高端制造 

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皑壹智能汽车科技（嘉兴）有限公司 电子设备 

杭州天阙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 

北京中航通用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制造 

嘉兴聚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设备 

上海慧希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北京珞安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高端制造 

山西科达自动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城云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大数据 

深圳金石三维打印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制造 

陕西先导光电集成

科技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意瑞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全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西安全谱红外技术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合一智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上海拜安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西安中科阿尔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武汉驿天诺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西安中科晶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杭州菲数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芯翼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四川思创优光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西安赛富乐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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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名称 最终投向企业名称 
最终投向企业 

经营方向 

苏州微控智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西安艾可萨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设备 

西安中科源升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封装材料 

上海橙科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深圳劲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贵州芯长征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苏州巨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 

武汉中科锐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杭州芯影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西安唐晶量子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北京微纳星空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制造 

苏州图森激光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上海爱观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制造 

南京迈矽科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西安蓝极医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北京声加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苏州帕沃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北京九天微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深圳瑞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合肥本源量子计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光电器件 

北京中科银河芯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南京昊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医疗 

上海擎茂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上海迈铸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合肥微纳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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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名称 最终投向企业名称 
最终投向企业 

经营方向 

上海鲲游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赛先文化发展（上海）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江苏量点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医疗 

苏州原位芯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光电器件 

南京荣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网络系统 

南京图格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医疗 

矽典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江苏一影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生物医疗 

青岛云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 

西安奇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西安雷声泰达水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高端制造 

北京瑞莱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北京增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 

杭州英希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光电器件 

成都空间矩阵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优赋全球（北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北京演绎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 

苏州诺存微电子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杭州芯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武汉新耐视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光电器件 

苏州无双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生物医疗 

南京隼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武汉翔明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上海介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深圳传世生物医疗有限公司 生物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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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名称 最终投向企业名称 
最终投向企业 

经营方向 

杭州洛微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南京控维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深圳惠牛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中科振声（苏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光子算数（北京）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人工智能 

安徽中科引力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技术 

合肥琪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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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名称 最终投向企业名称 
最终投向企业 

经营方向 

西安中科立德红外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西安睿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深圳市光舟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广东阿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湖南二零八先进科技有限公司 高端制造 

西安奇点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新能源 

苏州耀途进取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北京云晰科技有限公司 大数据 

深圳市麦斯杰网络有限公司 大数据 

开放智能机器（上海）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上海几何伙伴智能驾驶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上海炬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技术 

新石器慧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北京焱融科技有限公司 云计算 

苏州海之博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设备 

深圳市得一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光电器件 

苏州速通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南通至晟微电子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上海壁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南通赛勒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厦门星宸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上海雾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人工智能 

杭州国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伏达半导体（合肥）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上海智砹芯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光电器件 

北京经纬恒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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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名称 最终投向企业名称 
最终投向企业 

经营方向 

杭州端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云计算 

由上表可见，合伙企业的最终投向主要集中于光电器件及其他电子设备、大数据、

云计算等行业，光电器件处于公司主营的光模块业务产业链上游，大数据、云计算处

于产业链下游，上述投资项目与公司自身业务具备明显的协同效应。 

3、是否以获得投资收益为目的 

公司对上述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均为相关产业领域的战略性投资，不以获得短期

投资收益为主要目的。 

（二）结合交易性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等的投资目的，

所投资企业的主营业务情况、是否与发行人具有协同效应等，说明上述投资是否属于

财务性投资。 

1、交易性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等的投资目的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资产负债表前述项目相关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万元） 
主要构成 投资目的 

1 交易性金融资产 39,300.00 结构性存款 低风险理财 

2 长期股权投资 19,307.30 

对宁波创泽云、陕

西先导、无锡索米

的投资 

相关产业领域的战略

性投资 

3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258.84 

对镭芯光电、浙江

容腾、苏州耀途的

投资 

相关产业领域的战略

性投资 

2、所投资企业的主营业务情况、是否与发行人具有协同效应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所投资企业的相关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是否具有协同效

应 

1 宁波创泽云投资合伙企 从事相关产业领域的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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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是否具有协同效

应 

业（有限合伙） 活动，具体情况参见本问题之

“一”之“（一）”之“2、有

限合伙企业的最终投向” 

2 
浙江容腾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从事相关产业领域的股权投资

活动，具体情况参见本问题之

“一”之“（一）”之“2、有

限合伙企业的最终投向” 

是 

3 

陕西先导光电集成科技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从事相关产业领域的股权投资

活动，具体情况参见本问题之

“一”之“（一）”之“2、有

限合伙企业的最终投向” 

是 

4 
苏州耀途进取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从事相关产业领域的股权投资

活动，具体情况参见本问题之

“一”之“（一）”之“2、有

限合伙企业的最终投向” 

是 

5 无锡索米科技有限公司 

计算机、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通信设备（不含发射装置及卫

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

电子元器件的研发、生产、组

装、加工、测试；电子产品的

销售；集成电路、半导体元器

件的封装、测试；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是 

6 南京镭芯光电有限公司 

半导体激光器件、光电子器

件、芯片、光电模组的研发、

生产、封装、销售、服务；光

纤激光器及相关器件的研发、

生产、销售和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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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是否具有协同效

应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3、说明上述投资是否属于财务性投资 

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题 10 的规定： 

1、财务性投资的类型包括不限于：类金融；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拆借资金；

委托贷款；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

较高的金融产品；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等。 

2、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以收购或整合

为目的的并购投资，以拓展客户、渠道为目的的委托贷款，如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

略发展方向，不界定为财务性投资。 

宁波创泽云、浙江容腾、陕西先导和苏州耀途的主营业务均为股权投资，根据公

司出资时签订的《合伙协议》，上述四家企业的主要投资目标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要投资目标 

1 
宁波创泽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从事光通信领域相关技术和产品的研

发、应用、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或机构 

2 
浙江容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围绕数字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产业布

局，重点投资集成电路、通信网络、新

型显示、关键元器件及材料、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及产业数字

化等领域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重大

产业化项目，专注于对浙江、全国以及

全球 5G 产业生态中具备技术和市场优势

的龙头企业及其他具有发展潜力的高价

值企业 

3 
陕西先导光电集成科技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光电子集成产业中具有成长潜力、拥有

自主创新能力、高成长性的初创期、成

长期企业 

4 
苏州耀途进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物联网与大数据应用（包括底层传感

器、芯片、物联网平台、AI 技术，尤其

是 AI 和大数据在金融科技、智能驾驶和



 
 

55 

 
 

机器人等领域）等行业 

公司投资四家企业，系希望借助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力量，在光电通信、云计算、

大数据及工业物联网等领域培育优秀的技术团队，并寻求未来业务扩展和产业升级的

空间，实现内生性增长与外延式发展相结合的发展策略。因此，公司对上述四家企业

的投资属于相关产业领域的战略性投资，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无锡索米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通信设备、电子元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南

京镭芯光电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光电子芯片等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对上述两

家公司的投资可以对其光模块业务起到一定的技术协同效应，同时光模块与光电器件

同属于光通信领域相关产品，公司可充分利用现有技术优势及市场开拓经验优势，实

现在光通讯领域的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从而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实力。因此，公司

对无锡索米、镭芯光电的投资属于相关产业领域的战略性投资，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三）说明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

及类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说明最近一期末是否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

括类金融业务）情形 

1、说明本次发行相关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今实施或拟实施的财务性投资及类

金融业务的具体情况 

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日（2020 年 11 月 13 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未实施或

拟实施财务性投资及类金融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1）类金融 

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不存在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和小

贷业务等类金融业务。 

（2）投资产业基金、并购基金 

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投资产业基金情况如下： 

2020 年 9 月 1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苏州耀途

进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受让苏州耀途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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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0 万元的有限合伙份额（其中认缴 1,000 万元，已

实缴 400 万元），并承担受让合伙份额后未实缴部分的出资义务，股权转让价款及第二

期实缴出资款共计 700 万元已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支付。 

2020 年 11 月 1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

增资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苏州旭创于以自有资金 3,500 万元

增资宁波创泽云，该增资款项已于 2020 年 12 月 18 日支付。 

上述投资均为围绕产业链上下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符

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根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问

题 10 的规定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不存在设立产业基金的情况，亦

不存在设立或投资并购基金情况。 

（3）拆借资金 

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不存在拆借资金的情形。 

（4）委托贷款 

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不存在委托贷款的情形。 

（5）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 

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不存在以超过集团持股比例向集

团财务公司出资或增资的情形。 

（6）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 

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不存在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

高的金融产品。 

（7）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等 

本次发行的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起至今，公司不存在投资金融业务。 

2、说明最近一期末是否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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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最近一期末，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情况如下： 

（1）交易性金融资产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为 39,300.00 万元，主要为结构

性存款。 

（2）应收款项融资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应收款项融资余额为 56,066.23 万元，其构成为应收

票据和已签订融资协议（非商业保理）的应收账款。 

（3）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余额情况如下：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万元） 

1 浙江容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0.00 

2 苏州耀途进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0.00 

3 南京镭芯光电有限公司 358.84 

合计 2,258.84 

公司对浙江容腾、苏州耀途和镭芯光电的投资为相关产业领域的战略性投资，不

属于财务性投资。 

（4）长期股权投资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余额情况如下：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期末余额（万元） 

1 宁波创泽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911.83 

2 陕西先导光电集成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0 

3 无锡索米科技有限公司 395.47 

合计 19,307.30 

公司对宁波创泽云、陕西先导和无锡索米的投资为相关产业领域的战略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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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综上，截至最近一期期末，公司不存在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及类金

融业务情形。 

（2）、结合公司业务规模、业务增长情况、现金流状况、资产构成及相关资产权

利受限情况，论证说明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及规模合理性。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00,000.00 万元，其中 89,766.70 万元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主要原因及募资规模的合理性分析如下： 

（一）公司业务规模情况及业务增长情况 

反映公司业务规模情况的财务数据主要有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

润，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520,478.56 475,767.70 515,631.42 235,708.35 

营业利润 69,944.79 57,637.53 68,189.45 20,587.00 

利润总额 69,781.69 57,667.68 69,495.25 20,589.28 

净利润 60,428.67 51,348.72 62,311.60 16,150.54 

报 告 期 内 ， 公 司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分 别 为 235,708.35 万 元 、 515,631.42 万 元 、

475,767.70 万元和 520,478.56 万元，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1-9 月分别较上年同期

增长 118.76%、-7.73%和 56.97%，收入规模增长较快，主要系随着全球数通市场回暖

以及国内 5G 网络建设等“新基建”项目的拉动使得产品需求得到增长，公司业务规模增

长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 

（二）现金流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金额分别为 4,235.71 万元、66,001.36 万元、

56,945.77 万元和-13,635.11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出现负数主要系苏州旭创 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496,577.14 万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54.19%，业绩规模增长迅速，

为满足扩张后的销售规模，苏州旭创加大了原材料的采购，增加产成品备货量，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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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三）资产构成及相关资产权利受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融资产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09-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占流动

资产比

比例 

金额 

占流动

资产比

比例 

金额 

占流动

资产比

比例 

金额 

占流动

资产比

比例 

货币资金 
136,324.

53 
17.36% 

123,619.

09 
20.63% 

104,118.

01 
25.04% 

95,723.1

8 
22.22% 

交易性金融资

产 

39,300.0

0 
5.00% 

63,000.0

0 
10.52% 0 0.00% 0 0.00% 

流动资产合计 
785,480.

64 
100.00% 

599,133.

53 
100.00% 

415,810.

61 
100.00% 

430,775.

5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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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销售百分比法测算未来收入增长所产生的相关经营性流动资产及经营性流动负债

的变化，进而测算公司未来期间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 

2、假设前提和参数确认依据 

（1）营业收入增长率预测 

假设公司 2021-2023 年营业收入及增长率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营业收入 736,894.64 869,535.68 939,098.53 

增长率 22% 18% 8% 

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9 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35,708.35 万

元、515,631.42 万元，475,767.7 万元和 520,478.56 万元。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未

来收入增长预期在 8%-22%之间。 

（2）流动资金需求测算的取值依据 

本次募投项目补流测算选取应收账款（含应收款项融资）、应收票据、预付款项和

存货作为经营性流动资产测算指标，选取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款项作为经营性

流动负债测算指标。在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模式及各项资产负债周转情况长期稳定，

未来不发生较大变化的假设前提下，预计公司未来三年各项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

流动负债与营业收入保持较稳定的比例关系。此外，为了降低仅采用单期财务数据所

造成的结果不稳定性，公司采用 2017 年至 2020 年 9 月各指标占营业收入比重的平均

值作为流动资金的测算比重。 

2017 年-2020 年 9 月，公司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动负债相应科目占当期收入

比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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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占营业收入

比例 
2019 年 

占营业收入

比例 
2018 年 

占营业收入 

比例 
2017 年 

占营业收入

比例 
比例平均值 

营业收入 520,478.56 100.00% 475,767.70 100.00% 515,631.42 100.00% 235,708.35 100.00% 100.00%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171,491.13 32.95% 113,254.22 23.80% 88,047.93 17.08% 110,064.11 46.70% 30.13% 

应收款项融资 56,066.23 10.77% 36,043.68 7.58% 0.00 0.00% 0.00 0.00% 4.59% 

预付款项 3,111.69 0.60% 6,512.46 1.37% 5,455.11 1.06% 7,363.51 3.12% 1.54% 

存货 368,668.38 70.83% 250,362.16 52.62% 211,897.47 41.09% 196,899.55 83.54% 62.02% 

经营性流动资产

合计 
599,337.43 115.15% 406,172.52 85.37% 305,400.51 59.23% 314,327.17 133.35% 98.28%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203,922.09 39.18% 143,146.60 30.09% 94,193.54 18.27% 167,397.68 71.02% 39.64% 

预收账款 7,439.18 1.43% 3,065.21 0.64% 1,690.56 0.33% 22,047.68 9.35% 2.94% 

经营性流动负债

合计 
211,361.27 40.61% 146,211.81 30.73% 95,884.10 18.60% 189,445.36 80.37% 42.58% 

（3）流动资金占用的测算依据  

公司 2021 年至 2023 年流动资金占用额=各年末经营性流动资产－各年末经营性流动负债。



 
 

62 

 
 

（4）新增流动资金需求的测算依据 

2021 年至 2023 年各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即流动资金缺口）=各年底流动资金占用额－上年底

流动资金占用额。 

（5）补充流动资金的确定依据 

本次募投项目补充流动资金规模即以 2021 年至 2023 年三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即流动资金

缺口）之和为依据确定。 

3、补充流动资金的测算过程 

单位：万元 

 

如上表所示，经测算，公司 2021 年至 2023 年营运资金需求为 135,094.53 万元。本次补充流动

资金的金额为 89,766.7 万元，未超过公司实际营运资金的需求。 

项目 
2020 年 

1-9 月 

假设占营业

收入比例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营业收入 520,478.56 100.00% 736,894.64 869,535.68 939,098.53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71,491.13 30.13% 222,033.82 261,999.91 282,959.90 

应收款项融资 56,066.23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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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公司拟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支持公司未来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增强公司资金实力，有利于缓解公司未来发展的资金压力，优化财务结构，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原

因及规模具备合理性。 

普华永道的意见： 

我们将上述情况说明所载资料与我们在审计贵公司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的贵公司会计资料以及了解

的信息进行了核对。根据我们的工作，上述情况说明在重大方面与我们在审计财务报表过程中审核

的贵公司会计资料以及了解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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